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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38 次会议汇报材料

关于红塔区2018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的报告
红塔区财政局 郑宏欣

2019 年 8 月 30 日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我向区人大常委会本次会议报告经市

财政局审核批复的红塔区 2018 年地方财政决算情况，请予审

议：

一、2018 年红塔区地方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面对全区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增大和财政

收支运行矛盾尖锐，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

会的监督指导下，区政府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

三中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为主线，以提高财政收支运行质量为抓手，统筹做好稳

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圆满完成

了区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确定的财政预算目标任务，全区财政基

本平稳运行。

（一）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决算数 179012万元，完

成调整预算数的 100.1%，比上年增加 13115万元，增长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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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税收收入决算数 156089 万元，增加 20433 万元，增长

15.1%；非税收入决算数 22923 万元，减少 7318 万元，下降

24.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决算数 346418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数的 100%，比上年增加 32237 万元，增长 10.3%。

一般公共预算平衡情况： 2018 年红塔区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 179012 万元，加上级税返和转移支付补助 146748万元，地

方债券转贷收入 44156 万元，调入资金 82132 万元，调入预算

稳定调节基金 6950 万元，收入合计 458998 万元。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 346418 万元，上解省、市支出 63612 万元，债券转贷

支出 44156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 4812 万元，支

出合计 458998万元，收支平衡。

对比五届四次会议上汇报数据变动情况：

1、收入方面，一是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

省财政税收增收留用及以奖代补暂行办法的通知》（云政发

[2018]25 号），及《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完善县乡财政管

理体制促进财政增收的实施意见（修订）的通知》（玉政通

[2018]11号）文件精神，红塔区争取到省、市增收留用及以奖

代补资金返还性收入增加 7146 万元；二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增

加 1623 万元，主要是均衡性转移支付中农业人口市民化奖励

金增加 672万元，结算补助收入增加 951 万元。

2、支出方面，一是上解支出增加 4059 万元，主要是体制

上解增加 100 万元，可再生能源电价增值税扣款增加 1535 万

元，中央农田水利建设资金清算扣款增加 374万元，监察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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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上解增加 336万元；研和园区托管高新区财力划转上解增

加 214 万元，玉财预[2018]81 号其他扣款增加 1500 万元；二

是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支出增加 4710 万元，主要是根据市

财政年终结算办法规定，超年初预算收入用于补充预算稳定调

节基金。

由于以上变动，2018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总额快报数均

发生了变化，收入、支出总计各增加 8769 万元，收入合计

458998万元，支出合计 458998万元，收支平衡。

此外，根据区人大常委会的相关要求，将上级转移支付资

金使用情况、乡（街道）资金使用情况、“三公”经费支出情

况、预备费使用情况及全区政府债务情况报告如下：

1、2018 年，红塔区共收到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124017 万

元，其中：专项转移支付资金 59308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资

金64709万元。截止2018年年底，欠拨历年上级专款合计89926

万元（含专户资金），其中：2018 年 42201 万元，2017 年 24127

万元，比 2017 年底的 44000 万元减少 19873 万元，2016 年及

以前年度 23598 万元，比 2017 年底的 35804 万元减少 12206

万元，全年累计消化往年未拨专款 32079 万元。

2、2018 年，下达各乡（街道）授权支付额度 68357 万元，

截止 2018 年年底，各乡（街道）实际支出 42122万元，其中：

本级预算 38323 万元，上级专款 3799 万元。

3、与 2017 年同口径相比，2018 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财

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汇总数为 1341 万元，下降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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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为 11万元，增长 191.5 %；公务接待

费为 231.24 万元，下降 42.2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为 1098.5 万元，下降 12.9%。“三公”经费下降的主要原因是：

硬化预算约束，从源头上控制“三公”经费支出，严控公务接

待费支出和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

4、2018 年年初预算预备费 3000 万元，动支预备费 2025

万元，剩余 975 万元用于年末平衡预算支出。主要用于抗震救

灾等不可预见性支出。

5、2018 年，上级下达红塔区政府债务限额 434,400 万元，

其中：一般债务限额 413,000万元，专项债务限额 21,400 万元，

与 2017 年相比，由于口径变化，市财政调减一般债务限额

2,200万元，调增专项债务限额 2,200万元。截止 2018 年末，

红塔区政府性债务余额 376,895 万元，其中：政府债务余额

376,480 万元，主要是一般债务余额 355,162 万元（存量债务

709万元、置换债券 354,453 万元)，专项债务余额 21,318 万元

（存量债务 4,958 万元、置换债券 16,360 万元)；政府或有债

务余额 415 万元。2018 年，我区符合置换条件的政府存量债

务已经全部置换完毕，余下的存量债务无需置换，待核销处理。

由于口径变化，市财政调减存量一般债务 4,957万元，调增存

量专项债务 4,957万元，债务总余额不变。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决算数 90012 万元，完成调整预



—5—

算数的 85.2%，比上年增加 80310 万元，增长 827.8%。政府

性基金支出决算数 33001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67.4%，比

上年增加 23449 万元，增长 245.5%。

政府性基金预算平衡情况： 2018 年红塔区政府性基金收

入 90012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399 万元，地方债券转贷收入

60 万元，上年结余 6537 万元，收入合计 101008 万元。政府

性基金支出 33001万元，上解支出 1010 万元，调出资金 52795

万元，地方债券转贷支出 60 万元，支出合计 86866 万元，年

末结余 14142 万元。

对比区五届四次会议上汇报数据变动情况：经上级年终结

算核定，我区土地出让收入计提上级基金不足，需上解至上级

部门代缴 1010 万元，故上解支出增加 1010 万元，相应调减年

终结余 1010 万元，调整为 14142 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决算情况

全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21233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110.3%，比上年增加 7721 万元，增长 6.8%。社会保险基金支

出 113936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数的 98.3%，比上年减少 3883

万元，下降 3.3%。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平衡情况：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21233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30525万元，上年结余 58214万元，收入

合计 209972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113936万元，上解上级

支出 22274万元，年终结余 73762 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支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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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完成 318 万元，完成调整预算

数的 102.6%，比上年减少 208 万元，减 39.5%。全区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无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318万元，本年无上级补助收入，无支出发生，调出资金 318

万元，年末无结余。

二、2018 年预算执行的主要成效

（一）围绕预算抓收支，财政经济平稳运行

面对严峻的收入形势和突出的预算平衡压力，区政府财政

部门认真落实国家税制改革政策，认真贯彻落实区委“三抓三

保”措施，积极研究增收办法，推进税负公平，强化收入组织，

合理安排政府支出。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财政、税务、发

改、国土、住建、安监等多部门统一思想，加强收入协调共治，

形成收入征管合力，在完成年度财政收支目标任务中成效显著。

各乡、街道按照区政府年初下达的收入预期目标分解方案，提

高服务企业意识，狠抓协税护税，均超额完成年初任务。全区

实现税收收入 156090 万元，比上年增加 20434 万元，增长

15.1%，税收收入占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 87.2%，比上年提高

5.4 个百分点。千方百计争取上级财力和资金支持，针对中央、

省、市级财力趋紧、专项转移支付结构调整、减增量的情况，

认真测算基本支出需求，积极组织上级政策支持项目，及时向

省、市汇报财政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着力增强争取工作的针对

性和实效性。全年共争取中央、省、市各类补助 13.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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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新增省对区一般性财力补助资金 5471 万元，是 2012

年以来争取省级补助最多的一年，今后纳入省对区每年正常补

助范围，同时，争取到省、市财政税收增收留用及以奖代补资

金 7146 万元，占全市县区奖补金额的 47%，在全市排名第一。

（二）继续深化财政改革，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在各部门大力支持配合下，区

财政局把预算改革作为全面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重头戏，从细

化预算编制、严格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监督等方面入手，扎实

推进预算管理改革，部门预算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改革取得了

阶段性成效。一是稳步推进预算标准化建设，基本实现规范预

算编制标准、预算指标“横联纵通”、项目库正常运行、输出数

据自动提取，把预算编制、执行、绩效等财政指标完成无缝对

接，从源头到结尾实现闭合，展示财政管理“全景图”，为党委、

政府决策提供更科学、完整、精准的支撑；二是积极配合区人

大常委会做好预算联网监督系统建设，通过建立数据查询分析

模型，接受人大对财政预算收支、部门预算、重点支出执行进

度、转移支付、政府债务等情况的监督，不断提高依法理财水

平；三是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进一步保证财政资金使

用的安全性、规范性和有效性。2018 年红塔区预算单位工资

统发在线申报、审批正式上线运行，在全省率先实现了网络在

线申报和审批，进一步提高了行政运行效率，降低了行政成本；

四是规范“三公”经费管理，全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支出 1341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325 万元，下降 19.5%，极大地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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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运行成本。

（三）加大统筹力度整合资金，切实保障重点支出

一是加强对财政专户、预算单位资金盘活，全区共盘活存

量资金 7212 万元，统筹用于发展急需的重点领域和优先保障

民生支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二是集中财力保障脱贫攻

坚项目顺利推进和各项补助政策落实到位。2018 年共安排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 1538.14 万元，支持全区 18 个山区行政村、

贫困户脱贫攻坚；三是贯彻落实国家、省、市相关降费减负政

策，降低企业成本，激发市场活力，2018 年全区停征、免征、

减征 19 项收费共 46350 万元；四是持续加大政府公共投资力

度，组织实施惠民项目 21 个，总投资 5104 万元，项目覆盖了

全区 7 个乡、街道的 20 个自然村，受益人口 13735 人。

（四）支持社会民生持续改善

一是支持实施积极就业政策，做好“贷免扶补”和创业担保

贷款贴息工作，全年发放“创业促就业小额担保贷款”10370 万

元，扶持创业人数 801人，带动 2679 人就业。发放“贷免扶补”

贷款 4410 万元，扶持创业人数 443 人，带动 1551 人就业。发

放 14 户劳动密集型小企业贷款 2500 万元，新吸纳就业人员

131 人。安排创业担保贷款财政贴息资金 2165 万元。积极支

持发展创办微型企业，全年扶持创办 115 户微型企业，发放贴

息贷款 6746 万元。二是继续实施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落实非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财政政策。投入义

务教育资金 7081万元，其中：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公用经费 3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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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特殊教育公用经费 53 万元，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学生文

具费 103 万元，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餐改善计划补助资金

2735 万元，寄宿制贫困学生生活补助 680 万元，确保教育事

业健康、持续发展。三是支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

革，全面推进城市公立医院改革进程，实现“基层首诊、双向

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机制，构建科学合理

医疗服务体系，提高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整体医疗服务水平，

促进全区卫生事业均衡发展，让群众就近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四是按时足额安排城乡最低生活保障金、城乡医疗救助金及优

待抚恤等资金，切实缓解困难群众就医经济压力，解决困难群

众生活问题。五是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发放畜牧

贷款 4000 万元，安排贷款贴息资金 120 万元，兑现各项农业

补贴 1125 万元。六是支持稳步推进保障性安居工程，缓解农

村群众建房资金压力，保证城市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建设

有序进行。

（五）规范管理政府债务，有效防范化解财政金融风险

区政府认真落实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办法，着力抓好债务风

险防范和化解工作，一是建立了债务及财政支出责任统计信息

季报制度，对政府性债务和政府未来支出责任全面实施动态监

控，及时反映债务底数，为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二是全面

落实省、市财政监管政策，全面清理排查政府举债融资和购买

服务中的各种不规范行为，各部门、企事业单位按要求及时整

改到位。三是制定了《红塔区政府性债务化解规划》，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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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政府性债务管理。

三、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提高财政预算管理水平

对照《预算法》和区人大常委会有关预算的决议和审计提

出的建议，区政府财政部门在财政管理中还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和不足：一是预算执行约束还需进一步硬化。存在非税收入和

结转结余资金入库不及时、欠拨上级专款、科目调整、预算调

整前安排无年初预算支出等问题。二是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还需

进一步防范。红塔区被财政部列入风险预警提示名单，财政还

本付息压力巨大，隐性债务规模较大，风险突出。三是财政运

行困难问题还需进一步关注。当前红塔区税收增长基础不牢，

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难度加大，加之中央、省、市出台的增

资提标刚性支出需求增长较快，脱贫攻坚、保民生等配套支出

增加较多，历年赤字规模不断增大，区级财政“三保”面临较大

压力。我们高度重视这些问题，按相关要求严肃认真整改审计

查出的突出问题，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举一反三，加强管

理，完善制度，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认真落实区人大

常委会对财政预算工作的意见建议，不断提高财政预算管理科

学化水平。

对此，我们将按照要求，强化责任担当，狠抓财源培植，

严格预算约束，加快提升全区财政综合管理水平。

（一）加强预算管理科学化，推进全面实施绩效管理。一

是进一步细化预算编制。强化财政预期管理，加快预算项目库

建设管理，扎实做好 2019 年预算执行、管理和 2020 年预算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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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工作，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精准度。积极推进地方财政

预算标准化管理平台建设，实现财政数据信息的横联纵通，提

高信息化管理水平。二是强化预算约束。严格执行预算，加强

预算执行监控，坚持无预算不支出。严格控制预算追加，增强

预算的严肃性。严格执行限期留用、超期收回的支出机制。优

化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更多资金用在保民生上，

改变项目支出只增不减的固化模式。三是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按照“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绩效管理制度体系。坚持注重结果导向，强调成本效

益，硬化责任约束，夯实部门（单位）绩效管理主体责任。强

化绩效目标管理，下达专项资金同时下达绩效目标，做实绩效

跟踪，规范部门绩效自评，促进绩效评价标准化建设，以客观

评价结果实事求是、科学合理地确定各部门、各领域预算安排

和项目预算执行期限。四是深入推进财税改革。密切关注中央、

省、市收支划分改革动向，完善区与乡、街道财政体制关系。

积极配合上级财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领域共同财政事权与支

出责任划分改革，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和支出责任。五是切

实搞好审计监督发现问题的整改。把抓好审计整改作为推进依

法行政、依法理财和提高预算管理水平的重要抓手。建立审计

查出问题清单和整改时间表，坚持举一反三，督促部门或单位

避免再次发生同类问题，深入研究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的根本措

施。

（二）齐抓共管抓增收，缓解财政困难。一是强化收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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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依法加强税收征管，确保应收尽收，壮大财政收入规模。

严格规范非税收入征管，着力提升财政收入质量。严格执行《云

南省财政税收增收留用及以奖代补暂行办法》和玉溪市《关于

完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促进财政增收的实施意见》及时兑现

2018 年省、市对乡街道增收奖补，激励各乡街道强化自我“造

血”意识，调动培植财源，加快发展的积极性。二是抓实政府

存量资金资产盘活工作，拓宽财政增收渠道。三是大力争取中

央、省、市财政支持。深入分析红塔区区情、特点和跨越发展

需要，围绕红塔区功能定位对标对表，抓住中央加大中西部地

区投资力度的时机，认真研究中央、省、市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和国家财政政策导向，做实项目前期工作，尽力争取上级投资

支持。四是科学调度库款，有效保障合理支出需要。紧扣保基

本、兜底线的要求，坚决守住“三保”风险底线。

（三）加强政策管控，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通过健全

预算执行监控机制、通报机制、考核机制，压缩一般性支出，

切实管好用好政府债券资金，严把使用关，把有限的资金用在

刀刃上，将政府债务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加大政府专项债券

争取力度，严格控制一般性债务，积极化解存量债务和历年赤

字，确保不发生债务风险。争取项目收益和融资需求自求平衡

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坚决制止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严禁

以政府投资基金、PPP 和政府购买等名义变相举债。

（四）加强法治财政建设，更好发挥财政监督职能作用。

持续推动依法理财，抓好《预算法》、《预算审查监督条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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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坚决落实人大决议，主动接受人大

监督，积极做好人大代表服务工作。积极配合人大预算联网监

督建设。建立健全专项监督和日常监管相结合的财政监督体制，

把扶贫资金、债券资金、重大项目资金、预决算公开作为监督

检查重点，加大对查出问题的通报力度。加强与审计工作协调

配合，积极强化审计监督，持续抓好审计查处各类问题的整改。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今年以来，为认真落实减

税降费政策，红塔区“三保”更加困难，刚性支出缺口进一步

扩大，财政收支形势不容乐观。下一步，区政府财政部门将按

照区委的决策部署，在区人大常委会的监督指导下，强化责任

担当，积极主动作为，持续推进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确保

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周年！


